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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

”， 进而否认中国古代民法的存在。本文从“民有私约如律

令”这一合同习语出发，广罗相关历史资料和学术研究资料

，系统考察了“民有私约如律令”的语词渊源和作为其主要

载体的中国古代“地券”的概念、法律属性及其与土地买卖

契约的关系。通过对“民有私约如律令”的考察，笔者发现

：在中国古代，民间私契在当事人之间的效力等同于官府律

令的效力之理念，由来已久；民间长期存在着与官府律令相

对应的，以意思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民事习惯法；中国古代民

法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有其独到之处，即通过对公权力的

界定来给出私权活动的范围，以正律仅仅作为一种民事活动

底线的最基本的要求，而在实定性的私法体系外设想和构筑

民事法律秩序。 一、引言 张晋藩先生早就指出：“出土汉墓

中发现的刻于砖石之上的‘买地券’，包括有地界、证人、

不得侵犯等项内容。其中著名的《杨绍买地砖》上载有‘民

有私约如律令’的字样。”[1]“已发现的还有《潘延寿买地

砖券》上也写有‘有私约者当律令’，《曹仲成买田铅券》

上则写为‘知券约，□如天帝律令’等。”[2]“这些书面买

卖契约均写有‘私约如律令’的字样，不但表示了当事人对

契约所具有的法律约束力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官府对民间

私约法律效力的肯认。”[3] 而在目前法学界的通说却认为，

中国古代法典的特征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



，中国古代是没有民法（私法）的。以致我们这些深受传统

法学教诲的学人在初获中国古代曾有“民有私约如律令”的

说法时，不禁为之震憾。 今人在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才

喊出“合同就是法律”的口号，可我们的古人早在近2000年

前就萌发了如此雷同的理念。这是否意味着：在古代中国也

同样存在着类似古罗马“意思自治”的法律思想呢？ 在研究

“从大清民律草案到民国民法典的转型”过程中[4]，笔者对

“民有私约如律令”作深入探究的兴趣愈益增加。为确保学

术引证的规范性和严肃性，我们千方百计地寻找“杨绍买地

砖”的出处，并一直关注与此有关的各种学术研究资料，经

导师张晋藩教授的点拨和自己历时两年的考证，尽最大可能

对有关材料进行收集和整理，试图由此深化对中国古代民法

的进一步研究。现将初步的研究成果小结，以期抛砖引玉。 

二、“民有私约如律令”的语词渊源 “民有私约如律令”这

一合同习语，刻于“杨绍买地砖”（亦称《杨绍买地券》或

《杨绍买地?》）上。清代杜春生撰，詹波馆刻本《越中金石

记》[5]选录了《杨绍买地?》并载明：“《十驾斋养新录》十

五云，山阴童二如游洛阳，得此石刻。”1918年?罗振玉将他

所收集到的19种地券汇编成《地券征存》[6]，其中也包括了

《杨绍买地?》，全文如下： 大男杨绍从土公买冢地一丘。东

极阚泽，西极黄滕，南极山背，北极于湖。直钱四百万，即

日交毕。日月为证，四时为任，太康五年九月廿九日对共破?

。民有私约如律令。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点校的《文心

雕龙注》中也特别指出：“兹录晋杨绍买地券于下，亦略窥

古券契之一斑。”[7]显然，《文心雕龙注》也是将《晋杨绍

买地券》作为我国古券契的典型例证的。不过，“地券”既



为“冥器”，则“民有私约如律令”这一习语，究竟是封建

迷信的咒语，还是“契约自由，意思自治”法律思想的反映

呢？ 要想搞清这个问题，就须依据中国古代土地交换的历史

事实和行为规则。 三、地券中的“民有私约如律令”考 （一

）地券的概念及其法律属性 所谓地券应是指随同墓主下葬且

涉及“土地”买卖的文书及其摹本。[8]关于地券的法律属性

，众说纷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镇墓券说。 即地券“

并非实在的土地买卖文书”，“其田亩面积、所用之钱亦仅

具冥世意义，而没有现世意义，也就无须亦不可能与现世实

际墓地亩数及现世土地价格相对应”，其与镇墓券也无本质

区别。 2、真实契约说。 即地券本身就是古代土地买卖的真

实契约，因此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当时土地的状况。[9] 3、折

中说。 即地券既是现实的地契，也是迷信的明器[10]。其认

为同一地券中既包含现实的因素，也包含迷信的成分。 由于

现存的许多地券都具有很明显的“冥世土地买卖契约”的特

征，故我们难以得出“地券即真实契约”的结论。笔者以为

，“折中说”可能更具说服力，也更为可取。根据研究的需

要，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将地券分为“较多的反映古代土地买

卖状况的地券”和“较少的反映古代土地买卖状况的地券”

两种类型。 之所以作出这样一种划分，是因为凡地券均带有

迷信色彩，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但绝不能因为一些

地券带有的迷信色彩较多，就对地券的法律属性全部予以否

定。“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

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1]，应当认为，地券实际上是对现

实中的土地买卖契约的一种象征性模拟。事实上，很多学者

都承认地券对古代土地买卖的反映作用，只是在反映程度上



存在分歧而已[12]。 （二）反映古代土地买卖信息的地券 1、

典型的明器地券。 （1）吴《五凤元年买地券》[13]。 “五凤

元年十月十八日，大男九江黄甫，年十八，今于莫府后南边

，起冢宅，从天买地，从地买冢，雇钱三百，东至田库，西

至□□，南至□□，北至壬癸，若有争地，当诣天帝，若有

争宅，当诣□□，如天帝律令” （2）唐《乔进臣买地券》

。[14] “元和九年九月廿七日，乔进臣买德地一段，东至东

海，西至山，南至?各，北至长城，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文，

其钱交付讫，其得更不得忭恢，如有忭恢，打你九千，使你

作奴婢，上至天，下至黄泉。 保人 张坚故 保人 管公明 保人 

东方朔 见人 李定度 涿州范阳县向阳乡永乐村敦义里 南二里 

乔进臣牒” （3）东晋《咸康四年买地券》。[15] “□咸康四

年二月□□朔四日□□□□□从天买地，从地买宅，东极甲

乙，南极丙丁，西极庚辛，北极壬癸，中央戊己，上极天，

下极泉，直钱二百□，即日交毕，若有争地，当旨天帝，若

有争宅，当旨土伯，□□□东王公西王母，□如天帝律令” 

可见，即使典型的明器地券也反映着当时土地买卖契约的形

式要件，即土地的买受人、出卖人、价格、四至（方位）、

大小、见证人和保人、发生争议的解决办法以及标的物与款

项的交付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份地券中都有“如天帝律

令”的字句，这是此类地券的普遍特征，类似的话还有“急

急如五帝使者青女律令”、“如五帝使者青女律令”、“急

急如律令”等。 关于“如律令”的意义，史界看法不一，主

要有三种学说[16]：一是认为“根据律令的规定从事”；二

是认为“催促执行命令”，系“上行下公文的习用语，是官

府文书的一种常用格式”；三是认为此系“符咒用语”。 上



述第三种唯心学说一经提出即招致学界的批评，宋人叶大庆

在《考古质疑》中特地写了《急急如律令》一篇，明确指出

：“概律者，所以禁其所不得为；令者，所以令其所当为。

如律令者，谓如律令不得违也。道家符咒，正是效官府文书

为之。”[17] 《词源》对于“急急如律令”的解释为：汉代

公文常以“如律令”或“急急如律令”结尾，意即要求立即

按照法律命令办事，相当于其后宋代公文书末的“符到奉行

”。后来的道家咒语或苻?文字也习用此语，意为勒令鬼神按

符令照办。该解释显然采纳了叶大庆的观点。 道教是从汉桓

帝到汉献帝（公元１４７－２２０）期间，开始在民间活跃

起来的[18]。汉代是道教发展的早期，尚未形成统一形式，

刚刚进入民间的道教与民间的习惯相互影响和融合。“如律

令”之谓，就是官府、民间和道教三者相互影响、彼此融合

的产物。天帝是道教中的神祗，而古代中国的皇帝是受命于

天的，所以，天帝的律令理应具有比人间皇帝的律令更高的

效力。不论是申称阴间订立的契约具有同人间律令同等的效

力，还是说有同天帝律令相同的威力，都是在强调“契约效

力”的“至高无上”。 2、与现实中的土地契约如影随形的

明器地券。 （1）东汉《光和元年曹仲成买地铅券》[19]。 “

光和元年十二月丙午朔十五日，平阴都乡市南里曹仲成，从

同县男子陈胡奴买长谷亭部马领佰北冢田六亩，亩千五百，

并直九千，钱即日毕。田东比胡奴，北比胡奴，西比胡奴，

南尽松道。四比之内，根生伏财物一钱以上，皆属仲成。田

中有伏尸，既□男当作奴，女当作婢，皆当为仲成给使。时

旁人贾、刘皆知券约，他如天帝律令。” （2）东汉《建武

中元元年徐胜买地铅券》。[20] “建武中元元年丙辰四月甲



午朔廿八日乙酉，广阳太守官大奴徐胜，从武邑男子高纪成

，买所名黑石潭部罗佰田一町，贾钱二万五千，钱即日毕。

田东比皇甫忠，南比孙仲信，西比张淮，北比大道。根生土

着毛物，皆属徐胜。田中若有尸死，男即为奴，女即为婢，

皆当徐胜给使。时旁人姜同、许义皆知券约，沽酒各半。” 

显然，这类地券本身就是对现实生活中人们频繁使用的土地

契约的直接临摹。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光和元年曹仲成买

地铅券》券文末尾也有“如天帝律令”的字句。东汉《建武

中元元年徐胜买地铅券》，在一般学者看来，则属于铅铸的

“实在用的地券”[21]，而非“迷信物”。 只要我们将东汉

《光和元年曹仲成买地铅券》与作为现实中的土地买卖契约

的东汉《建武中元元年徐胜买地铅券》稍作比较就会发现，

地券本身就是对现实生活中人们频繁使用的契约的模仿。 就

汉代的丧葬习俗而言，“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变化发展的

总趋势看，都是更加仿效或贴近现实人生”[22]。“汉代人

们所谓‘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厚葬观念和行为，反

映了对人生的重视和企图对人生的仿效再现”[23]。地券自

然不能例外，也是对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模仿。 3、基本反

映现实契约内容的买地券。 （1）东汉《建宁元年马?砖铭》

之一[24] “兄弟九人,从山公买山一丘于五风里，葬父马卫将

，直钱六十万，即日交毕，建宁元年正月合?大吉，左，有私

约者当律令。” （2）东汉《建宁元年马?砖铭》之二。[25] 

“兄弟九人,从山公买山一丘于五风里，葬父马卫将，直钱六

十万，即日交毕，分置券一，合?大吉，立右，建宁元年二月

朔，有私约者当律令。” （3）三国吴《神凤元年买冢城记

》。[26] “会稽亭候并领水军绥远将军，从土公买冢城一丘



，东南极凤凰山郭，西极湘，北极□□，直钱八百万，即日

交毕，日月为证，四时为冯，有私约者当律令。大吴神凤元

年壬申三月□□大吉。” 以上三份地券相隔84年，都有“有

私约者当律令”这句话，且没有太多的道教或迷信成份。三

券都清楚地交待了立券人及受益人，说明了冢地的所在地、

价钱以及交易方式。 从以上三券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

地券的内容起初（如汉代）与现实中的土地买卖契约并没有

太大的区别，基本上是依据事实情况书写的，只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后来才逐渐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宗教或迷信成份，从

而日益脱离实际。 4、从“有私约者当律令”到“官有公法

，民有私约”。 上述几份地券中都出现的“有私约者当律令

”这句契约习语，笔者认为，完全可以被理解为“私约在立

约人之间产生如同法令一样的效力”。也就是说，民间缔结

的“私约”具有近乎官府制定的“公法”那样高的效力，只

是在调整的领域上存在差异，即“官有公法，民有私约”。

这既是中国古代民间对契约的认识，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对调

整“薄物细故”、“户婚田土”关系之契约的功能、意义及

重要地位的认识。 四、碑刻所见土地买卖契约 在搜寻《杨绍

买地券》的过程中，笔者在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发现了其收

藏的一块买地碑，即五代后唐《天成二年买地碑》[27],碑文

如下： “龙门奉先寺主僧守真，唐丁亥岁天成二年十二月十

三日，立契回卖寺后中岭罗汉台西脚下割地二亩，东西北自

至，南至古□，东西阔二十步，南北长二十五步，与敬爱寺

千佛院僧（传?）充。先大师和尚坟塔地，准价钱一十贯文为

定。其钱及地立契日交，相分付讫，并无悬欠，其地如后别

有人占，认称是自己田地，不忤买人之事，并是买人支当，



官有政法，下凭私契为据。代两家书契，邻院僧继□，年五

十三。 寺主僧守真年五十五 同学僧惠真年四十七 邻院主僧思

□年四十 天成三年正月十八日收税讫 买地主 内外临坛大德

传?奉，为先和尚澄明大师修塔地券以记于后 同学传朗 同学

河阳万岁律院宗主内外临坛大德传业 同学传□ 同学内外临坛

大德袭源 同学全晰 同学全皎 同学袭章” 从碑的内容可以看

出，其绝非是作为明器使用的买地券。此碑可能嵌在舍利塔

外，也可能立在地上。既然它是佛教徒所刻，就不会含有作

为明器的地券中普遍存在的道教丧葬习俗的内容。 从形式上

看，该碑包含了买受人和出卖人的姓名、年龄，土地的用途

、位置、大小，双方的给付情况，对日后发生争议的解决办

法，书契人的姓名、年龄等要素，十分完备，应是古代真实

契约的复本。 但需要注意的是，就契约构成要素的具体内容

而言，却与买地券的用语惊人地相似。特别是其间“官有政

法，下凭私契为据”一句，意思与“民有私约如律令”不谋

而合。类似的习语在隋唐五代的契约文书中多有出现，下面

举《未年安环清买地券》[28]一例，以为偶证。该券全文如

下： “宜秋十里西支地壹段,共柒畦拾亩，东道、西渠、武再

、南索晟、北再。未年十月三日上部落百姓安环清为庞田债

负，不办输纳，今将前件地出买（卖）与同部落人武国子。

其地亩别断作斛斗汉壹硕陆斗，都计麦壹拾伍硕、粟一硕、

并汉斗。一卖已后，一任武国子修营佃种，如后有人干识认

，一仰安环清割上地佃种与国子。其地及麦当日交相分付，

一无悬欠。一卖□如若先翻悔，罚麦伍硕，入不悔人。已后

若恩赦，安（环）清罚金伍两纳入官。官有政法，人从私契

，两共平章，画指为记。 见人张良友 地主安环清廿一 母安年



五十二 师叔正灯（押） 姐夫安恒子” 因其买卖的对象不是墓

地而是用于生产的土地，故与古代的丧葬习俗毫无瓜葛。与

龙门买地碑相同的是，该契约的形式要件也十分完备，且因

其为纸质，故券上还有当事人的画押。但该地券所包含的内

容要素与此前的各种地券基本相同，特别是其中的“官有政

法，人从私契”之习语，与“民有私约如律令”有异曲同工

之妙。 五、从“民有私约如律令”看中国古代民事法律调整

的独到之处 （一）契约是中国古代土地流转的基本法律形式

1、中国古代的土地物权流转普遍存在。 在讨论土地买卖之

前，有必要先对买卖的对象作一个简要的探讨。马克思曾说

：“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某一些私人独占着地体的一定部分

，把它当作他们自己私人意志的专有领域，排斥其它一切人

去支配它”[29]。关于我国古代是否存在土地私有权的问题

，学界一直存有争议[30]。 我们应当从实质上对土地的性质

作出判断。即使中国古代不存在土地所有权，也应存在土地

占有权或保有权。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土地买卖，双方均处于

平等的地位，可以基于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实施处置土地

的行为。 2、中国封建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土地买卖必然会在

中国古代民法中得以表现。 土地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在任何

社会形态下都比其它生产资料重要，这在封建社会表现得尤

为突出。从客观方面看，土地的作用归根到底是由其特性所

决定的。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具有永恒性和生产性。土地的

永恒特性，使“土地生产着延续到最远将来的收益”[31]。

而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下，虽然“土地不是唯一的具有

生产性的自然力，但它是唯一的或几乎唯一的能由人占为己

有以取得特殊或独占利益的自然力”[32]。从主观方面看，



鉴于土地在客观上的作用，东西方人对它都非常重视，封建

社会的中国尤其如此。 因此，通过对土地的买卖进行研究，

就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代表并反映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状况和

特点的有关信息。而通过研究“买地券”，就可以了解与商

品经济有关的古代法律制度。 基于以上分析，如果我们考察

《晋都乡杨绍买地券》的话，不但此买地券的券文中包含了

大多数地券所共有的要件，即买受人、出卖人、土地的价格

、土地的位置和大小、见证人、土地与款项的交付等合同的

一般构成要素。其最后一句合同习语“民有私约如律令”所

表达的意思与两份东汉《建宁元年马?砖铭》和吴《神凤元年

买冢城记》“有私约者当律令”一句所表达的意思相同，与

五代后唐《天成二年买地碑》“官有政法，下凭私契为据”

和《未年安环清买地券》中“官有政法，人从私契”所表达

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可见，这些材料均可充分证明：在古代

中国，“民间的私约具有如同官法的效力”之理念，不但源

远流长，而且得到了普遍认同。 而且人们除了可以通过古代

地券和土地买卖契约等史料佐证这一现象外，还可以从社会

文化的角度发现此种理念的巨大影响。 中国古代著名的蒙学

课本《增广贤文》中便有一句为“官有公法，民有私约

”[33]。从文字上看，“官”与“民”相对，“公法”与“

私约”相对，这也说明“私约”在中国古代民间观念中具有

着同“公法”相当的地位。因此，中国古代虽无法典意义上

的民法，但并不能因此即否认其存在着，被民间广泛接受的

并为国家所承认和保护的，民事行为规范，特别是反映此类

行为规范的法律思想。 （二）通过对公权力的规定相对界定

出私权活动的范围 我们通过对“民有私约如律令”到“官有



政法，人从私契”的史料考证，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民事法律

调整的独到之处。黄宗智先生曾经在研究清代法律后得出结

论说：在民事方面确实强调禁与罚，而非正面地肯定权利，

这在官方表达的层面尤其如此。不过在处理民事案件的实践

中，几乎从不用刑，并且经常对产权和契约加以保护[34]。 

从买地券中经常出现的“若有争地，当旨天帝，若有争宅，

当旨土伯”之类的话语，我们可以推测：在中国古代合同关

系中，只有发生纠纷时才会诉诸公堂。这与现代的合同关系

大体一致，充分体现了古代业已存在的那种“凡是不违法的

就是合法的‘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法律思想。合同中

的此类用语，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对平等主体间进行民事活

动在法律上的认可，也证明了有关土地纠纷的民事司法活动

是大量存在的。 其实问题在于，现在人们往往是将“民法”

严格限定在西方大陆法系传统的“民法典”这一意义上而加

以使用的。只是一旦沿用这种用法，就等于接受了一整套现

代西方民法的规范，包括以权利而非中国古代固有民法的禁

与罚来定义的民事概念，以及法律独立于行政权力而非中国

古代将法律视为统治者绝对权力产物的法律理念。黄宗智先

生认为，这样的民法观点会剥夺我们对古代法律中处理民事

的那个部分进行思考的概念范畴，也会引导我们去争辩中国

法是否符合一个预定的理想标准[35]。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

的民事法律规范系统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系统，在某种意义上

就像宗教一样，在外人看来是一种以扭曲了的形式所表现出

来的东西??西方人是通过对权利的界定来制约权力的，而我

们中国人则反其道而行之，是通过对公权力的界定来给出私

权活动的范围的。 事实上，国家在私法关系的形成到消灭过



程中，从来就不是一个旁观者，从民法典到外于民法典的民

事规范，国家的强制的性格、目的和效果只是不尽相同而

已[36]。 通过私法来限制公法的调整范围与通过公法来界定

民事活动的范围，虽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却有着异曲同

工之妙。 （三）在实定性的私法体系外设想和构筑民事法律

秩序 既然地券中充斥着的“若有争地，当旨天帝，若有争宅

，当旨土伯”这类话语表明：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当事人

才会寻求第三方的力量来加以干涉；那么，在不违反法律且

无争议的情况下，当事人即可以充分依据自己的意思，而无

需征得官府的同意，只将正律仅仅作为自己民事活动的底线

。 中国古代民事审判的特点导致实定性的私法体系似乎无从

发生或形成，这也决定了中国固有民法的基本特性，并与西

方的法与审判传统形成了鲜明对照，不过这决不意味着中国

法律传统就落后。中国固有民法与民事审判都可以说，它们

是从另一个方向来设想和构筑社会秩序的产物，是另一种同

样具有自身内在价值的人类文明的体现[37]。 在民事法律调

整的范围内，虽然中国古代法典被公认为“诸法合体、民刑

不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只以刑罚作为民事法律关

系的唯一调整手段，而是说，其实中国古代仅仅是将那些以

刑法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正律，作为了民事活动的最基本的要

求而已。故中国固有民法是以成文的“律例”与不成文的习

惯法和情理等“正律”以外的广义的民法渊源为其重要表现

形式的，在成文法规定所限定的框架内形成了一种自己特有

的法律规范系统。 近代西方民法理念认为，商品交换的本质

体现为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自治原则”。法律行为制度集中

体现了私权可处分性的法律特征，个人在私法领域内，只要



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就可以根据自己的

意思，自由创设法律关系。民法作为规范民众自治的法律，

其主要目的不在指导或强制民众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而在

设定行为规范。当民事主体的行为合于规范时，就能得到法

律的承认，就可以在必要时凭借国家的公权力来保障其实现

自己的权利。 虽然中国固有民法没有明文规定“私权神圣”

原则，但是，如果在现实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们普遍将正律理

解为其仅仅是一种作为民事活动底线的最基本的要求的话，

这也同样可以告诉人们：凡是不违反法律和基本社会准则的

那些“薄物细故”，都是百姓可以去做的事情。 故尽管西方

法定主义的调整方式对法律关系要素的确定具有统一、明确

等好处，但我们的古人似乎业已明白：国家的法律不可能、

也没有必要对经济生活中的每一种行为都作出具体的规定，

再庞大的法典也无法穷尽所有的法律关系。法律即不得不借

助于各种禁止性的法律规定，规定出一个最一般的行为规则

，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都能受到法律的调整。从

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这种以正律仅仅作为一种民事活

动底线的最基本的要求、而在实定性的私法体系外设想和构

筑的民事法律制度，具有法定主义方式所无法具备的法律调

整功能。其不但可以为司法审判提供法律依据，而且可以弥

补民事法律规范的疏漏与不足，故不失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

的有效措施。 六、结语 通过对“民有私约如律令”这一合同

习语的考证，我们揭示了：这种将民间私契在当事人之间的

效力与官府律令的效力等同起来的理念，在中国由来已久。

虽然这种理念在历代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是都十分相似

。这种理念的长期存在充分说明：那种认为“中国古代不存



在民法”的观点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在中国古代，民间长

期存在着与官府律令相对应的、以意思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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